
 

複試報名注意事項 
⼀、 應檢具相關證件接受資格審查，未符資格者，即取消複試資格。 

 

⼆、  報名⽅式：採現場親⾃報名或委託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 報名時間：115年6⽉8⽇（星期⼀）9:00⾄15:00。 

(⼆) 報名地點：新⽵市⽴⽵光國民中學理性樓⼀樓 901~903教室 (新⽵市北區和平路1號)。 

(三) 繳費⽅式：報名費為新台幣1000元，請於報名時親⾃或委託⾄現場報名繳費及備妥准考證 

以核章確認完成繳費。應考⼈既經報名繳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四) 分組報名:請依應試科⺫之組別依序排隊報名。 

第⼀組:國語⽂           （901教室）   第四組:⾳樂、健康教育、體育         （902教室） 

第⼆組:英語⽂、數學     （901教室）   第五組:家政、資訊科技、專任輔導教師 （903教室） 

第三組:理化、歷史、公民 （902教室）   第六組:特殊教育⾝⼼障礙類           （903教室） 

        【重要提醒】請備妥相關資料與報名費⽤以加速完成報名作業，現場不提供影印及列印，校內不開

放汽⾞、機⾞停放。 

   (五) 完成報名拿取證明卡，請⾄繳款處（904 教室）進⾏繳費及准考證核章（請務必妥善保管，避免影

響應考權益）。 

依簡章複試報名須繳交資料如下: 

複試報名應繳交之⽂件：請依「複試審查證件⼀覽表」(附件 1)依序夾訂成冊，證件繳交 A4 影

本，正本驗畢歸還；未檢具相關證件正本接受資格審查者，不予受理報名。如有偽造、不實或資格
不符等情事，⽴即取消參加複試資格。以下相關附件請⾃⾏列印備妥⾄現場報名: 

 
1. 複試審查證件⼀覽表(附件 1)。 
2. 複試報名表(附件 2)。 
3. 新式國民⾝分證。(影本請貼於「複試黏貼證件資料表」(附件 3)上，出⽣地未註明或註明為⼤陸地

區者，應另檢附個⼈現⼾⼾籍謄本正本⼄份。更名者應附有更名記事之⼾籍謄本佐證。） 
4. 複試報名委託書（附件 4）。 
5. 學歷證件：畢業證書 (持外國學歷，需繳驗駐外館處驗證學歷屬實之證件（含中譯本）。 
6. 合格教師登記證（證書）: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報考特殊教育⾝⼼障礙類者，請上傳「中等學

校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障礙類合格教師證書」。 
7. 教育實習成績通過證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證明暨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未取得合格教師證，

但已參加檢定考試及格並已完成教育實習。 
8. 師資培育⼤學發給之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課程認定證明書或刻正進修該學分之證明:申請加科登

記者。 
9. 報考同意書(附件 5)或切結書（附件 6、6-1、7或 7-1）。 
10. 複試加分證明⽂件：通過英語能⼒檢定 B2級證明 _(附件 8: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請⼀併

檢附)。 
11. ⾃傳(附件 9) 

在中國⼤陸設有⼾籍、領⽤中國⼤陸護照、⾝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附件 15)。 
 

備註：原簡章所列之初試加分證明⽂件可免備。 
 


